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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追查銅

鑼灣「刺警」

案有新進展，

揭發涉案疑兇

在案發 8 小時

後成功登上飛往英國倫敦的航機，是得到親朋和「同

道」人的協助，並於前日以涉嫌「協助罪犯」罪拘捕

7名男女，包括疑兇父親、任職渠務署的女友及機場

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等。他們分別擔任買機票、司機、

「人肉速遞」證件和通風報信等角色，幸警方根據密

報，在飛機起飛前拘捕疑兇。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涉

協助罪犯被捕。

空管主任渠署女涉助「刺警男」逃亡
警共拘7人分別涉買機票通風報信等 一經定罪最高可囚1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涉嫌保留2013年替警方進行民
調的資料，而相關警員資料疑遭外洩。警方網罪科昨晚持
搜查令到香港民意研究所位於黃竹坑的辦公室調查，要求
檢取電腦及有關資料，以調查懷疑被黑客入侵事件。
由鍾庭耀擔任行政總裁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其總部辦公
室位於黃竹坑南匯廣場B座6樓。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在脫離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後，香港民
意研究所於2019年2月註冊為有限公司，並於同年5月正
式營運。今年，與鍾庭耀關係密切的「佔中三丑」之一的
戴耀廷，主導攬炒派舉行立法會選舉「初選」，並由民研
計劃負責設計有關的投票系統。
據悉，有網民日前在網上爆料指，香港民研前身的「港大
民研」在2013年受警察委託進行民調，但有關資料並未在

半年後銷毁，更懷疑遭「駭客入侵」，令警員資料外洩。
消息稱，警方在收到舉報後，已就相關事件聯絡香港民

意研究所。昨日傍晚，網罪科探員手持搜查令到達上址辦
公室，指研究所的電腦系統疑被入侵，案件涉及不誠實使
用電腦，並檢走電腦作進一步調查，暫未有人被捕。
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昨晚在辦公室外稱，警方在晚

上約7時持法庭手令入內，指懷疑有人不誠實使用電腦，
要求扣查所有電腦。
他承認因為該事件，收過私隱專員公署的查詢，但經兩次

檢查無發現有相關資料在研究所電腦內，亦無資料外洩，他
說：「若真的要調查，應該調查黑客、不是我們……」
戴耀廷在接受傳媒查詢時，確認今日的初選會如常舉

行。「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鍾錦麟亦稱，事件不會影響初
選進行。

警搜港民意研究所 調查洩警資料事件

■侮辱國旗的鄧智樂被改
判監禁5周。 資料圖片

被捕7名疑犯助逃角色
姓張女子（24歲）、刺警疑兇的女朋友
職業：渠務署見習工程師
角色：陪同疑兇執行李及往機場、協助購買去台灣的機票

姓黃男子（71歲）、疑兇父親
職業：退休地盤工人
角色：替兒子拿證件交予「助逃小組」人員

姓葉男子（34歲）及姓楊妻子（32歲）
職業：夫任職文員、妻為家庭主婦
角色：協助將疑兇證件送往機場

姓潘男子（39歲）
職業：公司私人助理
角色：駕駛私家車接載疑兇及女友往機場

姓吳孿生兄弟（31歲）
職業：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主任，言語治療師
角色：前者利用任職民航處之便，搜集警方行動消息，再
透過後者通知疑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被捕5男2女（24歲至71歲），包括24歲
疑兇黃鈞華的父親（71歲）。他涉嫌替

兒子補送證件，在家拿取證件交給一對夫婦送
往機場。

機票回程地點竟是台灣
被捕者中還包括兩名公務員，其中一人是疑
兇的24歲港大同窗女友，在渠務署任見習工程
師。她涉嫌替疑兇負責執行李、陪伴他到機
場，並且替男友買了一張由英國經香港飛台灣
的所謂「回程」機票。
另一名公僕據知是31歲姓吳男子，在民航
處任航空交通管制主任。他涉嫌利用機場的工
作便利，搜集警方行蹤信息助疑兇逃避警方追
捕。
據了解，7月1日下午約4時，疑犯黃鈞華在

銅鑼灣涉嫌刺傷防暴警後，網購飛往英國倫敦
的國泰航班機票，原訂深夜11時55分起飛。警
方在班機起飛前12分鐘接到密報，火速登上飛
機截獲疑犯。警員檢獲手機、特區護照和一本
過期的BNO護照。
其後，商業罪案調查科深入追查是否有人協
助他潛逃，翻查大量閉路電視及蒐集情報，發
現有人在疑兇潛逃過程中分工提供協助，猶如
一個「助逃小組」。
初步調查顯示，疑兇由女友陪同返家執拾行
李並一同前往機場，協助他購買一張由英國經

香港往台灣的「回程」機票，姓潘男子駕駛私
家車將二人送到機場，其後發現漏了其他證
件，於是着友人前往家中速取。疑兇父親拿取
兒子證件交給一對夫婦，由夫婦火速送往機場
交給疑兇。
其間，在民航處任職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的姓

吳男子，雖然當時並非當值，但他打聽警方在
機場的行動信息，再經孿生兄弟通知疑兇。
警方表示，經連日深入調查，前日（9日）

拘捕5男2女，涉嫌案發後協助施襲者前往機
場，意圖乘坐航班離境及逃離警方拘捕行動，
各人包括協助購買機票、提供交通工具及陪伴
前往機場，並提供資訊以逃避警方搜捕。

續追緝「刺警」案涉搶犯暴徒
行動中，警方檢獲多部手提電話、頭盔、防

毒面具(豬嘴)、信用卡、八達通、衣物及電腦等
證物，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捕，並繼續追緝「刺警」案中其他涉嫌襲警搶
犯的暴徒。
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游健雄表示，任何
人明知有人犯法，不應該向犯法者提供任何協
助，以逃避警方執法行動，否則有可能干犯
「協助罪犯」罪。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二十一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0條，「協助罪
犯」是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10年
監禁，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疑兇黃鈞華被捕
後，其父接受訪問
時曾堅稱對兒子惹
禍兼「着草」全不
知情，更否認「篤
灰」令兒子被捕。
對港大畢業的兒子
惹官非，黃父更埋
怨「最衰就是港大
那班人……」，並
狠批大學經常舉辦
「活動」及邀請畢
業生及學生參加，「曾問華仔是否可以唔參加，
但他表示『唔得』……咁大個人唔聽都無辦
法……」
同案被捕24歲姓張女友，是阿華的大學同班同
學。在大學讀書時，張女是學生會的活躍分子，
曾在港大學生會工程學會擔任職務。畢業後，張
女進入政府，在渠務署擔任助理工程師，如今前
途堪虞。另外，涉嫌替疑兇收風的姓吳空管主
任，據知在民航處任職不足三年，隨時飯碗難
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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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拘捕協助罪犯的行動中，檢
獲手機和信用卡等證物。

■刺警疑兇的父親事發後曾
稱對兒子潛逃英國全不知
情。

◀ 刺警案疑犯案發當
晚在機場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國安
法在6月30日晚刊憲生效後，攬炒派黑暴
「垂死掙扎」，翌日煽動群眾到銅鑼灣及灣
仔一帶非法集結及遊行，黑暴則堵路及破壞
店舖。
警方經追查後，昨日拘捕攬炒派沙田區
議員黎梓恩的助理麥烈誠。他涉嫌以破窗器
擊碎三間店舖玻璃幕牆，令商戶損失總值約
17萬元。警方在疑犯家中檢獲11支破窗
器、彈叉及數粒鋼珠等。
被捕男子麥烈誠（25歲），是沙田攬炒

派區議員黎梓恩的議員助理。他涉嫌「刑事
毀壞」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名被
捕，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
進。
警方早前禁止「民陣」在7月1日舉行港
島集會遊行，但攬炒派仍無視禁令煽人「犯
聚」，結果演變成黑暴分子堵路及打砸燒。
當日下午約3時48分至5時37分，3間分別
位於銅鑼灣及灣仔的名店、珠寶店及鐘錶
行，先後遭暴徒用硬物擊碎落地玻璃幕牆破

壞，店舖負責人報警。3間店舖遭破壞的玻
璃幕牆總值逾17萬元，案件交由港島總區
刑事總部及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檢11支破窗器彈叉鋼珠
警方經深入調查及分析閉路電視片段後

鎖定一名男子身份，於昨晨掩至沙田區一目
標村屋單位，以相關罪名拘捕麥烈誠，並持
法庭手令搜查麥的住所，在其睡房內檢獲
11支破窗器、彈叉及數粒鋼珠等。其中，
破窗器相信是他案發當日犯案時所使用，初
步相信他是單獨犯案。
灣仔警區刑事總督察何兆東狠批暴徒以

「裝飾」、「裝修」等字眼，意圖美化破
壞及暴力行為，社會大眾應堅決反對相關
行為，切勿成為破壞社會安寧的「幫
兇」，並強調刑事毀壞及管有物品損壞
財物，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監10年。同時，法庭有權按判刑頒下賠
償令，要求被告支付受害人所有提出賠償
的費用。

攬炒議助被捕 涉七一毀3店玻璃燒國旗青年改判即囚5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1歲咖啡
師學徒鄧智樂，於去年9月所謂的「光復
屯門公園」遊行期間，與其他人在屯門
大會堂外撕毀、踐踏及焚燒國旗，其後
承認一項侮辱國旗罪，今年4月被判處接
受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向法庭申
請刑期覆核，案件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
聆訊。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承認原審
時沒有充分考慮各種加刑因素，如被告
知道焚燒政府公物、在數十人圍觀下犯
案等給予足夠比重，改判被告即時入獄5
個星期。
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余國慧
在庭上指出，案件涉及侮辱國旗，被告
鄧智樂在知悉國旗屬於政府公物的情況
下，仍與其他人一起做出焚燒及踐踏國
旗等行為，應改判更具阻嚇性的刑罰，
以突出案件嚴重性。
辯方則稱，社會服務令屬「補償式刑

罰」，具更新作用，也有阻嚇性作用，
又稱當時火勢不大，現場視頻片段所見

亦沒有繼續燃燒，而被告在接受社會服
務令後已有「重大轉變」，變得「成
熟」及「渴望改過自新」。
張官在聽畢雙方陳詞後，接納律政司

的上訴申請。她承認上次判刑時未有充
分考慮加刑因素，如得知被告知悉該國
旗屬於政府公物，被告的行為或構成鼓
動他人的作用，而被告焚燒國旗亦會為
人身及財物帶來危險等，故判處鄧智樂
即時監禁5星期。
警方代表在庭外表示，尊重和歡迎法

院裁決。今年4月，高等法院上訴庭頒下
判詞，明確指出法庭就違反《國旗及國
徽條例》所作的量刑，必須要謹記條文
的要旨，就是全面保護國旗免遭侮辱，
以維護象徵國家尊嚴、統一和領士完整
的合法利益。法庭會根據貶損行為的程
度量刑，考慮因素包括案件行為是否引
起其他人的反應，國旗是否非法取自於
其他人或機構等等。
警方表示，香港警隊會致力保障市民

在基本法下
享有合法表
達意見的權
利，但絕不
容忍任何違
法行為。過
去一年，社
會觀念出現
嚴重偏差，
以為在表達
意見時，可
以通過違法
去「達義」，
令部分市民
特別是年輕
人，以為犯法是無後果的。
他續說，今次的判刑正正再一次說明

「違法達義」是錯誤的，干犯《國旗及
國徽條例》是有可能被判監，最高可被
判罰款5萬元和監禁3年，呼籲市民不要
以身試法。

■大批傳媒在香港民意研究所辦公室外採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方昨晚到香港民意研究所辦公室調
查電腦是否遭駭客入侵導致有警員資料
外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